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113上學期 

社會工作副學士專班規劃表 

一、 開班緣起 

配合行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之普設社會福利服務中心、地方政府委託民間團體

推動公私協力相關服務方案，以及未來就業人力專業化等就業發展趨勢，特規畫「社會工作

副學士專班」，以因應社福機構專業人力市場需求之增加，以期達到以下之教育目標： 

（一）協助修讀者能夠獲得進入社福機構服務的學歷門檻。 

（二）提升並強化未來從事社會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能。 

（三）提供修讀者能獲得多元之就業機會。 

二、 專班特色 

（一）本校「社會工作與福利行政科」修畢本專班課程同學可取得「社會工作副學士」

學位，符合進入社工領域工作的基本門檻。 

（二）本專班所開課程涵蓋報考社工師 45 學分（五領域十五學科），修畢本專班課程後，

再繼續完成社工實習 400 小時，即具報考社工師證照資格。（請參考備註說明） 

（三）修畢本專班課程，若要繼續修讀取得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學歷），本專班所修得

之學分，可申請採認至本校大學部畢業學分，繼續修讀學士學位。詳情可洽中心

同仁。 

三、招生對象： 

（一）預備進入社會工作領域工作者。                             （二）預備報考社工師證照者。 

（三）預備先取得專科學歷後，再修讀大學學歷者。      （四）預備取得第二專長者。 

四、 修讀學分數 

（一）具他校非社工相關之專科以上學歷資格者：適用課表A，修讀53學分（含社工考

照45學分+校共同必修8學分），須辦理學分減修。 

（二）具高中（職）學歷資格者：適用課表B，修讀53學分外，另再選修其他課程27學

分，共計80學分。 

五、 課程規劃 

 

 



【預排課程】 

學期 科  目 課表A 課表B 備註 

113上 

社會工作概論(3) v v  

社會學(3) v v  

心理學(3) v v  

社會統計(3) v v  

性別、健康與多元文化(3) v v 校共同 

113下 

人類行為與社會環境(3) v v  

社會個案工作(3) v v  

社會團體工作(3) v v  

社會福利概論(3) v v  

健康生活(2) v v 校共同 

114暑 

志願服務(2) 

 

v 具專科以上學歷免修 

社會工作會談與技巧(2) v 具專科以上學歷免修 

心理學與現代生活(2) v 具專科以上學歷免修 

114上 

社區工作(3) v v  

方案設計與評估(3) v v  

社會工作研究法(3) v v  

社會心理學(3) v v  

家庭危機與管理(3)  v 具專科以上學歷免修 

114下 

非營利組織管理(3) v v  

社會福利行政(3) v v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3) v v  

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3) v v 校共同 

長期照顧概論(3)  v 具專科以上學歷免修 

115上 

家庭社會工作(3) 

 

v 具專科以上學歷免修 

兒童及少年福利服務概論(3) v 具專科以上學歷免修 

樂齡生涯學習(3) v 具專科以上學歷免修 

婚姻與家人關係(3) v 具專科以上學歷免修 

中老年疾病與保健(3) v 具專科以上學歷免修 

學分  53 80  

註一：依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及課程安排，修畢本專班課程

後，再繼續完成社工實習 400 小時，即具報考社工師證照資格。 

註二：持專科以上學歷入學者，二年可取得本校社會工作與福利行政科副學士畢業證書(A 課表)。 

註三：具備高中(職)學歷者，修讀二年半，可取得本校社會工作與福利行政科副學士畢業證書(B

課表)。 

註四：此表為預訂開設課程表，本中心保有調整的權利。 

 

 

 

 

 



六、 上課方式 

上下學期：4 次實體面授及期中、期末評量。 

暑期：無實體面授，僅期末評量。 

七、 成績評分 

1. 上下學期課程：平時成績(兩次作業及學習參與)佔30%，期中考佔30%、期末

考佔40%，學期成績及格發給學分證明書。 

2. 暑期：平時成績(兩次作業)佔30%，期末考佔70%，學期成績及格發給學分證

明書。 

3. 本專班規劃之課程，專班學生除曾在本校修習過，准予免修外，應全部選修，

所得學分計入本校畢業學分，所修學分符合本校畢業規定，授與國立空中大

學學位。 

八、 報名資格 

專科生：具有高中(職)以上學歷畢業或同等學力之本國國民（或持有中華民國居

留證）可報名。 

九、 開班人數：人數達 20 人以上成班。 

十、 上課地點：空大臺中中心(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十一、 費用： 

1. 報名費300元， 

2. 學分費每學分940元。(具以下身分者可於規定日期內申請學費減免，如：身

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子女、中低/低收入戶、原住民等)， 65歲以上就讀每

學分140元。  

3. 書籍費用另計。 

十二、 報名步驟 

1. 即日起，開放報名(採登記制-LINE回傳報名表才算登記成功)至6/30止，人數

達20人以上即可開班。 

2. 回傳報名表後，加入該班群組，以利獲取本班最新消息。 

3. 7/13-7/14現場註冊繳交證件，領取學分費繳費單。 

4. 113上學期數位課程於9/2開播 

5. 餘學習行事曆,將公告於班級LINE群組。 

十三、 洽詢方式： 

LINE ID：@nou04 

LINE好友捷徑：https://lin.ee/lMuYqPK 

電話：(04)2286-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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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上社福科副學士專班 

國立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招生報名表 
 

 

 

 

 

 

 

 

 

 

 

 

 

 

 

 

 

 

 

 

 

 

 

 

 

 

 

 

 

 
附 註：肄業生以同等學力報名者,填寫學歷全銜時,請註明肄業年級及學期（大學或

二、三專肄業，不具同等學力，請用高中畢業資格報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統一證號) 

          出 生

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報 名 學 習 指 導 
中 心 別 

 

 
臺中 學習指導中心 

 

 
■ 社會工作與福利行政科 

姓 名 
 英文

姓名 
 
（與護照同） 

性

別 
□男 
□女 

報

入 
名 

學 

專 科

學 

生

歷 

校名全銜:  

 (畢業﹑結業﹑肄業等)學歷畢（修）業年度   

入學 學歷 等級  

( 請填寫代號) 

□入學學歷類別(請填寫代號)： 

(1)小學 (2)國中、初中 (3)高中 (4)高職 (5)專科 (6)大學 (7)研究所 
(8)空中商專 (9)空中行專 (10)修滿空大 40 學分 (11)本校大學部畢業 
(12)本校專科部畢業 (13)大陸地區中等學校(14)入學大學同等學力 (0)其他 

 

戶 

 

籍 

 

地 

 

址 

□□□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公） ( ) 分機  聯絡電話（宅） ( ) 

行 動 電 話  電子郵件信箱  

緊 急 聯 絡 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與緊急聯絡人關係  

獲得招生訊息來
源(可複選) 

□親友介紹□電視□報紙□網路□海報□傳單□電子看板□公車廣告□本校首頁 

□在 YouTube 影音網站看到□在臉書粉絲頁看到□看到跑馬燈或紅布條宣傳 

□從廣播節目聽到□在雜誌平面媒體看到□其他 

 

 

 
請在□內勾選代
號與填寫資料 

□ 職業:(1)軍 (2)公 (3)教 (4)警 (5)農 (6)商 (7)漁 (8)工 (9)自由 
(10)服務 (11)家管 (12)學生 (13)無 (0)其它 
服務機關(單位)全銜：  

□ 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請依「身心障礙手冊」或新制「身心障礙證明」填註） 

□ 具原住民身分者；請填族別： 族 
□ 具新住民身分者；請填原國別： (請具實填寫原國籍全銜) 
□具新住民子女身分者；□父姓名： □父原國別：  

□母姓名：  母原國別：  
（請據實填寫並勾選父或母原國籍全銜) 

※請在□內勾
選同意切結 

□ 本人切結以上所填各項資料及報名繳交之入學學歷與相關證明文件，均確實無
誤，如有與正本不符、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情事，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絕無異議，並依本校學則第 8 條及相關規定辦理。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身分證字號或學號  

 匯票號碼: □□ □□ □□□□□□-□   報名者簽章: 

請浮貼身分證影本(正面)  審 

結 

核 

果 

 准予報名 審核人(章) 

請浮貼身分證影本(反面)  暫准報名 

 


